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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招商引资工作”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河源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财政资金绩效自评的通知》（河财绩〔2022〕2号）有关精神，河源市灯塔盆地示范区管委会按照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考察等方式，对灯塔盆地“2021年招商引资工作”项目的决策情况、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组织实施情况、以及实施后的绩效情况进行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性质
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为市政府派出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定级。
2.机构设置
市灯塔盆地管委会内设综合科、经营管理科、用地科、企业服务科、农技创新科、财务科6个科（室）；核定事业编制26名，临聘人员3名，设机构领导职数5名。
3.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方针政策。
（2）研究提出园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展方向，负责编制示范区改革与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3）研究提出加快推进示范区改革与建设的措施。
（4）组织项目开发和招商引资，负责示范区内农业项目管理和指导，对入区企业和项目在立项、规划评审、报建以及办理工商、税务、土地、环保、公安、消防、劳动用工等事务方面提供服务。
（5）组织协调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县区落实国家、省和市下达示范区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任务。
（6）负责示范区公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抓好工程质量监督。
（7）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2021年招商引资工作
2.项目资金情况：“2021年招商引资工作”项目是根据河源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市直部门2021年预算通知》（河财预〔2021〕1号）文件下达的，该项目实施期限为2021年一年，用于灯塔盆地招商引资工作。2021年该项目预算总额4万元，实际支出4万元。
3.主要用途：灯塔盆地招商引资重点突出农业高科技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方面开展招商。农业高科技产业以研发服务为主，加强与国家各大农业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着力把灯塔盆地打造成现代农业高科技产业示范区；在农产品加工业方面，重点围绕农高区优势资源，如果蔬、油茶、茶叶、肉类、食用菌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基地建设上抓突破，引进大项目和优质项目，带动园区的产业基础设施发展。
4.绩效目标：灯塔盆地发展的使命重大、愿景宏伟。会议要求灯塔盆地：按照中等县城规模谋划核心区的发展，不断完善各种功能配套；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能力，加快形成既有“月亮”又有“星星”的招商引资新局面；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功能，吸引更多技术、产业、人才集聚；进一步提升产城、产镇、产村融合水平。
5.项目组织管理情况：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6.项目资金使用情况：2021年招商引资工作项目支出预算安排4万元，资金到位4万元，实际使用4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100%，支出实现率100%，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3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经济效益：带动灯塔盆地农高区的 经济发展，增加税收收入。
2.社会效益：带动当地的就业增长率，为农民增收创收。
3.生态效益：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减轻对环境的影响。4.可持续发展：增强灯塔盆地农业招商竞争力，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改进意见
（一）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增加社会绩效指标，目标设置过于简单，不够全面。建议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并增加社会绩效指标。
（二）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bookmark: _GoBack]（三）招商经费不足，无法引进更多项目。进一步跟市财政申请更多的招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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